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

沪农林工会〔2014〕5号
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关于第二十七届“上农之春”文化节教职工文体活动的通知
各工会小组：

根据沪农职院党（2014）10号《中共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关于举办第二十七届“上农之春”文化节活动的通知》，学院工会为组织好本次教职工文化活动，现就本届文化节活动中教职工文体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项目负责人

    （一）体育比赛项目

负责人：郁金观

承办部门：基础部

（二）农事体验项目

负责人：张媛

承办部门：实训基地

（三）道德经典亲子诵读活动

负责人：沈琴、曹彩琴

承办部门：学院女工委

（四）教工汉字听写大赛（预赛）活动

负责人：张媛

二、活动内容及具体要求

    （一）四人组合羽毛球赛

    1.时间：2014年5月

    2.地点：学院体育馆

    3.组队要求：以各工会小组为单位组成一队，每队由4人组成，且必须为男女混合，男女比例不限。

    4.比赛办法：同队4人进行双打比赛。比赛采用交替接发球的方式进行比赛，在规定的5分钟比赛时间内，计算接发球成功的次数，即四次过网接发球成功为一次进行计数，累计5分钟内的成功接发球数评定各队成绩。比赛成绩取前六名。

    5.奖励办法：本次比赛取团体前六名，奖励金额第一名500元，第二名450元，第三名400元，第四名350元，第五名300元，第六名250元，鼓励奖若干。

    6.比赛报名：请各工会小组将参赛人员于4月25日前上报到学院工会处（报名表见附件）。

    （二）团体踢毽子比赛

    1.时间：2014年5月

    2.地点：学院体育场

    3.组队要求：以各工会小组为单位组成一队，每队由8人组成，其中，男队员至少2人。

    4.比赛办法：每队8人同时进行，在规定时间（2分钟）内，以全队累计数量进行排名。

    5.奖励办法：本次比赛取团体前六名，奖励金额第一名500元，第二名450元，第三名400元，第四名350元，第五名300元，第六名250元，鼓励奖若干。 另外，本次比赛单设两个特别纪录奖，颁给个人踢毽子数量最多的男、女教工各一人。

    6.比赛报名：请各工会小组将参赛人员于4月25日前上报到学院工会处（报名表见附件）。

    （三）“乐耕”教职工农事体验活动

    1.时间：2014年4月底-5月中旬

    2.地点：学院实训基地

    3.组队要求：以各工会小组为单位组成一队。每队6人。

    4.实施办法：每队在规定地块内进行平地、播种等工作。每队1分地，移栽甜玉米。农用工具由基地提供。

    5.种植要求：整齐程度要求纵向一条线，纵向植株间距30cm，种植深度要求不埋剑叶、挺立，浇水后不露根。

    （四）教职工汉字听写大赛（预赛）

    1.时间：2014年5月

    2.地点：另行通知

    3.组队要求：以各工会小组为单位组成一队，每队4人。

    4.比赛办法：14个队为一组进行听写比赛（书面笔试），以每队总得分取前6名进入决赛。决赛阶段比赛规程由宣传处制定。

    5.比赛报名：请各工会小组将参赛人员于4月25日前上报到学院工会处（报名表见附件）。

    （五）道德经典亲子诵读活动

    1.时间：2014年6月

    2.地点：学院综合楼数字播放厅

    3.组队要求：每个工会小组推荐一至两对亲子参赛。

    4.比赛办法：选择道德经典范围篇目（红色经典或传统经典），形式不限（配乐或配图均可），每对亲子表演时间不超过3分钟，由当日参加活动的小观众按评选办法投票评选。

    5.奖励办法：本次比赛取前六名，奖励金额一等奖1个300元/个；二等奖2个，200元/个；三等奖3个，100元/个；参与奖50元/个。 

    6.比赛报名：请各工会小组将参赛人员于4月25日前上报到学院工会处（报名表见附件）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比赛报名表
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

2014年3月6日 

附件
比赛报名表（            部门）

四人组合羽毛球赛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
团体踢毽子比赛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
	1
	
	男

	2
	
	男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7
	
	

	8
	
	


教职工汉字听写大赛（初赛）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
道德经典亲子诵读

	序号
	职工姓名
	子女姓名

	1
	
	

	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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